
海 南 省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
海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
琼疾控局监督函〔2024〕12 号

关于开展 2024 年海南省随机监督抽查工作的

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卫生健康委（疾控局）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

乐城医药监管局：

根据《国家疾控局综合司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、国家中

医药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 2024 年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的通

知》（国疾控综监督二函〔2024〕83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

公共卫生、医疗卫生、中医药监督执法工作，决定开展我省随机

监督抽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监督抽查内容

（一）学校、公共场所、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和涉及生活饮

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管理情况；

（二）用人单位及职业健康检查、职业病诊断、放射诊

疗机构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情况；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

构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依法执业情况；

（三） 医疗卫生机构预防接种管理、传染病疫情报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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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染病疫情控制、消毒隔离措施落实、医疗废物管理、病原

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等情况；

（四）消毒产品生产经营情况；

（五）医疗机构（含医疗美容机构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

机构）依法执业及政策落实情况。加强医药费用、医保结算、

院外购药及送检、高值耗材使用、医疗美容等重点领域的监

督执法，严厉打击非法行医、开具虚假医学证明、非法应用

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问题，防范“医托”“号贩子”“电子

黄牛”“黑护工”等影响公平就医秩序的行为；

（六）采供血机构（含一般血站、特殊血站和单采血浆

站）和医疗机构临床用血依法执业情况；

（七）结合我省随机抽查工作，落实市场监管部门联合

随机抽查工作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通过“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报告系统”（以下简称

报告系统）由省疾控局采取“双随机”的方式抽取，对同一检查

对象，在兼顾各专业需求的基础上争取一次性完成抽查事项，避

免对检查单位造成不必要的干扰。

（二）抽取规则为：有效被监督单位均参与抽取，如发现

同专业被监督单位已经被其他规则抽取，则不再重复抽取；2023

年度产生案件的被监督单位 100%抽取；2023 年度已被抽取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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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监督单位原则上不再抽取。抽取前已完成相关监督抽检任务

的可以直接报告。

（三）双随机任务抽取后原则上不得随意调整。确需调整

的，应报省疾控局综合监督处进行调整，调整比例原则上不超

过抽取人员总数的 15%。

（四）抽查任务中涉及到的检测任务，原则上应当由当地疾

控机构承担，不具备相应检测能力的，可协调省级疾控机构协助

开展检测，或者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承担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完善监督执法人员库。各市县卫生健康委（疾控局）

或卫生监督所务必于 3月 29 日前完成系统管理员的设置，确保

电子秘钥可以使用，并于 4月 7日前完成监督执法人员账号的调

整和监督员报告卡的录入工作。在抽取之前，应完善监督员“是

否在岗、是否参加监督工作及监督员专业 ”选项，选择“是”；

至少选择一个执业范围且不能选“其他”，每个执业范围至少两

名监督执法人员。三亚市要尽快通过系统向国家申请各区机构的

设置，调整机构人员信息；儋州市要做好洋浦卫生监督机构的停

用申请和行政区划的调整，务必在 4月 7日前完成。

（二）注重随机监督抽查与相关工作的衔接。各市县要做好

随机监督抽查任务与地方日常监督执法工作的衔接，将随机监督

抽查作为日常监督工作量的一部分统筹安排。发现违法行为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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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案条件的，要坚决立案查处，维护国家随机监督抽查的严肃性。

（三）按时间节点完成工作任务。省疾控局将于 4月 8日统

一抽取全省双随机任务，任务完成时间按照国家抽查计划的要求

来落实。各市县要按照抽查计划规定的时间，需要完成的任务量

组织开展工作，并通过报告系统按时上报相关信息。各市县应当

在完成任务后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将抽

查结果信息通过官方网站依法向社会公开。抽查结果信息包括：

抽查发现问题、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、行政处罚、无法联系（检

查时单位已关闭等情形）等 4类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勇，13005022896。

附件：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

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4 年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的通知

（国疾控综监督二函〔2024〕83 号）

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年 3月 2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校对人：王勇


